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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类法律考试必读法律法规的深度汇编。
    纵横交错的法律体系，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层出不穷的司法解释常使学习法律的人望而兴叹，令
应付各类法律考试的考生不知所措。
为使考生能更依托“三校名师：雄厚的教学资源，汇集各路法学精英之所长，三校名师司法考试研究
中心精心编写了本套丛书。
    本套丛书编排科学实用，易于携带，方便检索。
是司法考试和“公检法司”及公务员专业笔试等各种考试专业用书，也是法学院在校本科生、法学硕
士、法律硕士学习法学基本课程的法律法规的绝佳读本。
《法律考试十二法攻略》全套共3卷，本卷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本套丛书特点如下：    一、删繁就筒，浓缩精华。
本丛书以必读法律法规为依据，所选录者均为法规中的“基本之基本”、“重中之重”。
并对其中的重点法条进行标注。
可谓在重点中提炼精华，对精华加以点晴。
    二、法理要义，深刻掌握。
“法理要义”对学习和考试中的重点法条进行理论解读，使读者深刻理解法条中的内在含义，从多元
的角度整体把握法律问题。
    三、法律考试，轻松突破。
在常考法条下设置“应试贴士”，剖析命题题眼，解读考试要点，使读者一目了然。
此处的“法律考试”，首先是指对于法科学生最重要的国家司法考试，其次还包括法律/法学硕士入学
考试、本科生在校期间的主干法律课程期末考试，以及法院检察院招考的法律专业考试等。
本书对上述四个读者群体均大有裨益，拥有他并伴随他，您将坐上司考、考研直通车，赢在法律职涯
起跑线！
    四、比较记忆，多方开拓。
“相关链接”将与该法条密切相关的关联法条附于该条文之下，便于对比记忆，举一反三，开拓知识
点。
      五、领会方法，开阔思路。
在各部分法律法规前都附有专家撰写的该部门法学习方法和应考指南，认真领会并加以运用，记忆和
理解法条就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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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十条婚姻法第21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
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
第二十一条婚姻法第21条所称“抚养费”。
包括子女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等费用。
第二十二条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符合第32条第2款规定“应准予离婚”情形的，不应当因当事人有
过错而判决不准离婚。
第二十三条婚姻法第33条所称的“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以依据婚姻法第32条第2款前3项规定及
军人有其它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予以判断。
第二十四条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离婚判决中未涉及探望权，当事人就探望权问题单独提起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二十五条当事人在履行生效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的过程中，请求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人民法院在
征询双方当事人意见后，认为需要中止行使探望权的，依法作出裁定。
中止探望的情形消失后，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通知其恢复探望权的行使。
第二十六条未成年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及其他对未成年子女负担抚养、教育义务的法定监护
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请求。
第二十七条婚姻法第42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
地基本生活水平。
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
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
有权。
第二十八条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
涉及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人民
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案件，对于当事人基于婚姻法第46条提出的损害赔偿请求，不予支持。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当事人不起诉离婚而单独依据该条规定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理。
第三十条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将婚姻法第46条等规定中当事人的有关权利义务，书面告知
当事人。
在适用婚姻法第46条时，应当区分以下不同情况；（一）符合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
基于该条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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